
對「打擊不良營商手法 立法保障消費權益」諮詢文件內容的意見 

引言 

就政府建議立法加強保障消費權益、打擊不良營商手法發表諮詢文件向公眾諮詢，香港

美容業總會的意見如下。 

 

對「打擊不良營商手法 立法保障消費權益」的意見 

不良營商手法所傷害、所影響的並不單只是消費者，還有奉公守法的正當經營者和香港

的整體形象和聲譽。故對於政府打擊不良營商手法，加強保障消費者的決心，本會表示支持

與肯定。但是否按諮詢文件中建議的改善措施和透過修訂《條例》，便能達致讓消費者免受不

良營商手法影響、確保企業之間有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毋須承受不必要的規管或窒礙它們以

創新手法進行推廣活動等理想成效，本會表示有所保留。 

對於建議訂立的新刑事懲處和《條例》的修訂，到底是否容易懲罰違法之徒，還是容易

令殷實商人誤墮法網；是否真的有效保障消費者；有關制度是否真正對消費者及企業雙方均

公平公正，還是過於偏重保護、溺寵消費者，都是業界深切關注與憂慮的。 

至於對廣大香港市民影響至深、至大，甚至延伸至子孫後代利益的商品交易，例如近年

令市民已忍無可忍、怨聲載道的金融服務及物業交易，卻以有關界別已有特定的架構規管為

理由，將不被納入擴濶後的《條例》所涵蓋的規管範圍，我們並不認為現時有關特定的架構

規管已提供了與新立法建議相若和可並存的保障，此舉實讓人對政府在施政方面有輕重不分

的感覺。對此，作為香港市民，我們表示強烈不滿！ 

就諮詢文件內容的回應： 

1. 擬禁止的不良營商手法 

1. 1 虛假商品說明及誤導遺漏 

本會不贊同《條例》中的商品定義擴闊至服務。因為服務的性質與貨物完全不同，服

務並沒可能有絕對統一的規格和標準，即使使用相同服務，其結果亦會因不同人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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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定差異，因此不可以將服務與商品的量度及說明標準混為一談。再者，或許會因

服務提供者及消費者的詮釋、吸收和理解能力有所不同而容易引起爭議；即使盡力說

明，服務提供者仍可能被指作出遺漏或虛假陳述，當中存在極多灰色地帶，甚至反而

為殷實經營的商人埋下陷阱。 

 

1.2 威嚇手法 

本會原則上支持禁止消費交易過程中使用威嚇手法，以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惟市場

上形形色色的服務種類繁多，銷售及提取（享用）服務的方式亦千變萬化，在如何界

定何謂騷擾、強迫或不當影響消費者選擇商品自由的手法時，必須非常謹慎。儘管政

府建議在《條例》中以非盡列形式，列出在判斷某種手法是否利用騷擾、強迫或不當

影響時所應考慮的因素，相信亦無法涵蓋眾多行業的銷售特色。建議政府在制定相關

細節時，必須充分諮詢不同行業的意見和經驗。 

 

1.3 接受付款時沒有意圖或能力提供產品 

本會反對《條例》就禁止任何人在接受付款時有意圖不提供合約訂明的產品，或提供

與合約訂明產品有重大分別的產品增訂罪行。由於貨品與服務的供應方式存在根本的

差異──服務大多以逐次形式提取，並受制於時間（以美容業為例，一位美容師同一

時間只可為一位消費者服務，若所有客人要求於同一時間提取服務，美容院確是無法

滿足所有客人提取服務的要求；但這並不表示美容院沒有意圖或沒有能力提供合約訂

明的服務），本會認為難以量度、釐訂服務提供者之供應能力。 

2. 執法 

2.1 執法機關及遵從為本機制 

本會原則上贊同由海關執行有關條例。本來政府建議設立遵從為本機制，賦予海關權

力要求涉嫌使用不良營商手法的營商者作出承諾，停止及不重犯違規的行為，確實可

以較快解決有關問題和竭止不良營商行為，但此舉卻潛在重大基礎性問題，因為經營



者即使只是涉嫌違規，並未經司法機構裁決，海關卻已有權力要求營商者停止有關行

為，此舉無疑把執法及裁決權力同時交給了執法機構，有違司法獨立精神，並可能出

現權力過大之情況，此乃非常危險的做法，必須三思。 

 

3. 冷靜期安排 

本會原則上不支持為消費者在獲得充分資訊和自願的情況下所訂立的交易（包括商品和服

務）設立冷靜期。在公平的原則下，除非有關交易是因商品或服務提供者透過虛假說明、

威嚇、餌誘等不當手法所促成，否則買賣雙方均須對其作出的交易決定負責，不應為任何

一方制訂一條在無需理據、毋須付上任何責任的情況下，可推翻交易承諾的條款。若確實

透過欺詐虛假說明、威嚇、餌誘等不當手法所促成的交易，警方理應加強執法，將不法之

徒繩之以法，而並非提供只須透過取消交易便可脫罪的冷靜期，相信此舉不但未能杜絕上

述之不良營商手法，更反而為不法之徒提供一個超低成本的開脫途徑。 

就美容業而言，冷靜期安排根本無助解決常見的未能預約及服務質素等投訴，因為不良經

營者會懂得在冷靜期滿後才露出欺壓消費者的真面目；對於店舖倒閉所引致消費者預繳的

損失，冷靜期所能作出的保障更等於零。相反，設立冷靜期或會令消費者錯覺得到有關保

障，於作出交易決定時反而容易掉以輕心。 

總結 

綜合而言，以單一法例涵蓋所有行業並不容易，更不明智。稍一不當，便有可能扼殺一個

行業的生存或發展空間。其實所有行業中的絕大部分經營者皆奉公守法、愛護客人（消費

者），反而政府應該按緩急先後，支持個別行業發展一套健康有效的行業自我規管、監管

制度。 

 

香港美容業總會 

2010 年 10 月 21 日 


